
114學年度財務金融學系

取得先修碩士班課程資格學生申請說明會

主講人：財務金融學系

系主任 黃健銘



取得先修碩士班課程資格學生

修讀規則

• 取得先修碩士班課程資格的學生
，必須於次年取得學士學位，經
本校碩士班招生錄取後正式取得
碩士班研究生資格。



• 取得資格學生可於第七學期開始選
讀碩士班課程，所選修課程可以於
正式取得研究生資格後申請抵免，
抵免辦法依照本校「學分抵免規則
」提出學分抵免申請，至多抵免二
十學分。

• 但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大學畢業學
分數內，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
分數。

取得先修碩士班課程資格學生
修讀規則



榮譽學程獎勵

• 持有榮譽學程證書之學生，
如錄取本校碩士班，第一學
年每一學期發給三萬元獎學
金。

詳見榮譽學程網頁公告



申請辦法
• 以下文件請於4/10(五)16:00
前繳交至財金系辦。

申請表 (請至系網公告下載)

成績單 (須包含五學期成績及名次)

讀書及研究計畫



感謝各位同學
的到來及聆聽


